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行配合存款对公（2407批次）联机特色改造项目

采购邀请公告（二次）

（招标编号：LGH2024012）

       
项目所在地区：辽宁省

一、招标条件

    本辽宁分行配合存款对公（2407批次）联机特色改造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

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20万元，招标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行。本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其它方式。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辽宁分行配合存款对公（2407批次）联机特色改造项目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辽宁分行配合存款对公（2407批次）联机特色改造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辽宁分行配合存款对公（2407批次）联机特色改造项目)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

合格供应商的基本资质要求 （须同时满足）：

（一）供应商及所报产品/服务的资质要求如下：

1.供应商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遵守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

财务会计制度。

（二）其他必须满足的要求：

1.供应商须在法律和财务上独立、合法运作并独立于采购人，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与采购人或

其附属机构有任何关联。

2.供应商须从采购人获得采购邀请文件并登记备案，否则不能参加本项目。

3. 联合体：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其他情形

4.项目分包：

□未经采购人允许，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采购内容以任何方式进行分包。

☑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采购内容以任何方式进行分包。



5.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采购内容以任何方式进行转包。

6.截至采购邀请公告发布之日（含）止,供应商未被“信用中国”网站

（http://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和政府采

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7.供应商近 3年（2021年 1月 1日至采购邀请公告发布之日（含））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

法违规记录或涉及环境保护、劳动用工、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重大

违法违规，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

人民币 200万元以上（含）的罚款等行政处罚。

8.截至递交应答文件截止日（含），供应商未处于中国银行供应商不良行为禁止准入处罚期

内。

9.供应商须保证：采购人在其本国使用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时，不存在任何已知的不

合法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已知的与第三方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相关的侵

权行为。如果有任何因采购人使用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或服务而提起的侵权指控，供应商须

依法承担全部责任。

10.存在关联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

☑本项目

□本项目同一分包

关联关系企业包含以下情况：

(1)与本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为同一人的其他企业；

(2)与本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企业。

(3) 其他可能影响采购公平公正性的其他关联关系情形。

供应商应向采购人如实披露与本企业存在关联关系的其他企业，并如实根据采购人要求作出

书面承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若证明材料有效性不足，采购人有权取消关联关系企业参与

本项目的资格或重新组织采购。

11.供应商之间不得相互串通报价，不得排挤其他供应商的公平竞争，损害采购人或者其他

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12.供应商提供的全部材料必须真实有效，供应商如提供虚假材料或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其

应答将被拒绝，采购人有权将其列入中国银行供应商不良行为名单。

13.供应商应未受到联合国、中国或其他采购人认为需适用的制裁发布主体的制裁，也未被

前述制裁对象拥有或实际控制。



14.提供的货物、工程或服务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及采购方要求。

15.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

录。

16.未被宣告破产。;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4年 03月 18日 00时 00分到 2024年 03月 25日 16时 00分

获取方式：邮件报名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 04月 01日 14时 00分

递交方式：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 390号皇朝万鑫 A座 8楼 11会议室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年 04月 01日 16时 00分

开标地点：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 390号皇朝万鑫 A座 8楼 11会议室

七、其他

    辽宁光华招标有限公司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行委托，就辽宁分行配合存款对

公（2407批次）联机特色改造项目进行采购。

一、项目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行配合存款对公（2407批次）联机特色改造项目

二、采购编号：LGH2024012

三、项目情况：

（一）采购内容：

根据总行技术架构转型整体规划，存款对公（2407批次）涉及改造的项目组件包括：C-DCO

存款-对公组件、C-DBC借记卡组件、T-TCE交易核对引擎组件、C-TIQ客户交易综合查询组

件（对公）、C-PSP支付结算组件等。辽宁分行结合软件中心存款对公（2407批次）宣讲会

中内容与分行特色系统功能进行了分析，确认辽宁分行涉及联机交易类特色系统配套改造。

根据总行存款对公（2407批次）要求，结合辽宁省分行目前特色系统情况，我行需完成辽

宁分行特色应用开发测试等改造工作，以保证我行分行特色应用系统顺利切换、平稳运行。

具体内容详见采购邀请文件第四部分采购需求说明书。

响应缺漏项处理：



☑供应商须对本项目所有货物及服务进行响应及报价，否则其响应将被拒绝。

□其他情形

授予合同供应商数量：1家

服务期限：根据总行排期计划，采用一次性投产的方式，整体投产期限预计为 2024年 7月

中上旬，最终投产时间以我行实施计划要求为准。

（二）采购流程：

本项目采购流程由资格预审、谈判及评审两个阶段组成。

第一阶段：资格预审：

1.采用公开方式邀请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与本项目。

2.供应商须按要求在采购人处报名登记，并领取采购邀请文件。各供应商须按照采购邀请文

件的要求，递交应答文件。

3.由谈判小组对领取采购邀请文件，并按规定时间递交应答文件的供应商进行资格预审。

☑资格预审采用合格制，所有领取了采购邀请文件并提交应答文件且资格预审合格的供应商

进入谈判及评审【若资格预审合格的供应商数量少于 3家时，该项目终止采购流程。】。

□资格预审采用有限数量制，所有领取了采购邀请文件并提交应答文件且资格预审合格的供

应商，不多于综合评分前 X名的供应商进入谈判及评审【若资格预审合格的供应商数量少于 Y

时，该项目终止采购流程。Y的数值根据项目需求自行设置】。

第二阶段：谈判及评审：

供应商须按规定参加谈判。谈判内容包括且不限于商务部分、技术方案部分、服务部分、价

格部分等。

采购人将根据最终评审结果，确定不多于 1名的拟授予合同供应商（如资格预审合格的供应

商数量不多于 3，则确定不多于 3-2名）。如采购人今后政策发生变化或客观实际情况发生

变化，采购人有权利单方面中止与供应商的合同。

四、合格供应商的基本资质要求 （须同时满足）：

（一）供应商及所报产品/服务的资质要求如下：

1.供应商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遵守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

财务会计制度。

（二）其他必须满足的要求：

1.供应商须在法律和财务上独立、合法运作并独立于采购人，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与采购人或

其附属机构有任何关联。



2.供应商须从采购人获得采购邀请文件并登记备案，否则不能参加本项目。

3. 联合体：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其他情形

4.项目分包：

□未经采购人允许，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采购内容以任何方式进行分包。

☑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采购内容以任何方式进行分包。

5.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采购内容以任何方式进行转包。

6.截至采购邀请公告发布之日（含）止,供应商未被“信用中国”网站

（http://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和政府采

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7.供应商近 3年（2021年 1月 1日至采购邀请公告发布之日（含））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

法违规记录或涉及环境保护、劳动用工、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重大

违法违规，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

人民币 200万元以上（含）的罚款等行政处罚。

8.截至递交应答文件截止日（含），供应商未处于中国银行供应商不良行为禁止准入处罚期

内。

9.供应商须保证：采购人在其本国使用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时，不存在任何已知的不

合法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已知的与第三方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相关的侵

权行为。如果有任何因采购人使用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或服务而提起的侵权指控，供应商须

依法承担全部责任。

10.存在关联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

☑本项目

□本项目同一分包

关联关系企业包含以下情况：

(1)与本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为同一人的其他企业；

(2)与本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企业。

(3) 其他可能影响采购公平公正性的其他关联关系情形。

供应商应向采购人如实披露与本企业存在关联关系的其他企业，并如实根据采购人要求作出

书面承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若证明材料有效性不足，采购人有权取消关联关系企业参与



本项目的资格或重新组织采购。

11.供应商之间不得相互串通报价，不得排挤其他供应商的公平竞争，损害采购人或者其他

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12.供应商提供的全部材料必须真实有效，供应商如提供虚假材料或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其

应答将被拒绝，采购人有权将其列入中国银行供应商不良行为名单。

13.供应商应未受到联合国、中国或其他采购人认为需适用的制裁发布主体的制裁，也未被

前述制裁对象拥有或实际控制。

14.提供的货物、工程或服务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及采购方要求。

15.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

录。

16.未被宣告破产。

五、采购邀请文件的领取：

有意向的供应商可按以下时间和地点（或方式）提交报名材料并领取采购文件：

【时 间：2024年 03月 18日起至 2024年 03月 25日止，上午 9:00-11:30 ；下午 13:00-

16:00（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地 点：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 390号皇朝万鑫 A座 39层

领取方式：电子邮件领取，邮件题目注明“领取 XX项目邀请文件”。请使用公司邮箱发送邮

件到指定的邮箱：zjj@lnghzb.cn，在邮件正文中明确领取人公司名称，所报项目、经办人

姓名、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邮件附件须有供应商营业执照（副本加盖公章的扫描件）、法

定代表人声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的扫描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经办

人身份证复印件四个电子件。

文件售价：300元/本（售出不退）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公告同时在 中国采购与招标网(www.chinabidding.com.cn)、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上进行发布。

七、应答文件的递交： 

【应答文件递交开始时间：北京时间 2024年 04月 01日 14:00整。早于开始时间或不符合

规定的应答文件恕不接受。

应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北京时间 2024年 04月 01日 14:00整。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

应答文件恕不接受。



本项目不接受邮寄形式递交的应答文件。应答文件须密封后于递交截止时间之前送达指定地

点，供应商须派其合法的授权人在应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之前将应答文件送达指定地点并签

字确认，应答文件一经递交不予退还。

递交应答文件地点：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 390号皇朝万鑫 A座 8楼 11会议室

八、监督举报方式：

供应商与采购人在接触及合作过程中，如遇采购人部门或员工的违法、违纪、违规等问题，

可向采购人纪委办公室反映和举报。采购人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严肃处理打击报复的行

为。

举报电话：024-83188940

举报邮箱：report.ln@bankofchina.com

九、其他：

本项目不属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也不属于政府采购项目，为采购人自行采购的项目。

十、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辽宁光华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 390号皇朝万鑫国际大厦 A座 39层

项目联系人:张建军

联系电话：024-22791811

传真：024-22791922

(标书款、保证金)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分行

账号：71010154800003406

 (代理费)开户行：盛京银行沈阳市华山支行

账号：0310 0101 4080 0008 072

传真：024-22791922

电子邮箱：zjj@lnghzb.cn

邮编：110003

辽宁光华招标有限公司

2024年 03月 18日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行。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行                         

   地    址：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1号                             

   联 系 人：于晓锋                             

   电    话：0411-82586626                              

   电子邮件：lngh024@126.com                             

   招标代理机构：辽宁光华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 390号皇朝万鑫 A座 39层

   联 系 人： 张建军、张淼、武琳

   电    话： 024-22791811

   电子邮件： zjj@lnghzb.cn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www.bjca.org.cn
	2024-03-18T17:32:05+0800
	BJ
	ePolicy


		www.bjca.org.cn
	2024-03-18T17:32:36+0800
	BJ
	ePolicy




